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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湘生物”、“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已于 2020年

6月 23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

同意，于 2020年 7月 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1580号文注册同意。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

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上述两家承销机构以下简称“主

承销商”）。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包括：（1）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投资”）；（2）华泰圣湘

生物家园 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除上述战略配售之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主承销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4号）》、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44号）》、《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号）》、《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以下简称“《实

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一）西部投资基本情况

1、主体信息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西部投资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凯瑞 A座 303-47
法定代表人 徐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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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壹拾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年 9月 17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从事《证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以外的金融产品投资

（许可项目除外）、股权投资业务（许可项目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中涉

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

经营）

股东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西部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

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

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西部投资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西部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3、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西部投资为保荐机构西部证券的另类投资

子公司，西部投资与西部证券存在关联关系，西部投资与发行人、中信证券不存

在关联关系。

4、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西部投资就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西部证券

西部投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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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二）本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四）本公司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五）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24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六）本公司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另类投资子公司，属于自营投

资机构。本公司完全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新股申购，不涉及使用产品募集资金或私

募备案等事宜。

（七）本公司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八）本公司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与本公司自营、资管等其

他业务的证券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不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上

述专用证券账户只能用于在限售期届满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出和收回获配股票，不买入股票或者其他证券。

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转增股本的除外。”

（二）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基本情况

1、主体信息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基本信息如

下：

产品名称 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名称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资管”）

备案日期 2020年 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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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

了备案（产品编码：SLL199）。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华泰圣湘生物家

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不设份额持有人大会及日常机构，投资决策由华泰资管根据

资产管理合同作出，因此，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为其管理人华泰资管。

3、发行人已履行的程序

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圣湘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战略配售方案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4、投资人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9,968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战略配售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即不超过 400万股。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担任职务

实际缴款金

额

（万元）

参与比例

1 戴立忠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

员
3000 15.02%

2 赵铁华 高级大区总监 1000 5.01%

3 左威 军区总经理 735 3.68%

4 王海啸 军区总经理 1800 9.01%

5 万东池 董事长助理 685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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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明 大区经理 320 1.60%

7 郭祝红 大区总监 400 2.00%

8 魏勤 大区经理 160 0.80%

9 高常皓 大区总监 480 2.40%

10 徐向红 行政经理 2993 14.99%

11 张利 营销管理部部长 630 3.16%

12 李天斌 大区总监 480 2.40%

13 戴省飞 大区总监 480 2.40%

14 周俊 副总经理 600 3.00%

15 宋昆 高级医学经理 370 1.85%

16 纪博知 核心技术人员、研发专家 300 1.50%

17 吴康 高级研究员 250 1.25%

18 艾颖娟 注册部部长 345 1.73%

19 任小梅
核心技术人员、呼吸道产线总

监
400 2.00%

20 林玲 物料部部长 210 1.05%

21 颜进 高级研究员 260 1.30%

22 章洪建 高级研究员 334 1.67%

23 缪为民 核心技术人员、首席科学家 400 2.00%

24 胡漫 主任 365 1.83%

25 刘让蛟 核心技术人员、首席信息官 176 0.88%

26 吴岭 高级研究员 400 2.00%

27 袁亚滨 总监 189 0.95%

28 彭铸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140 0.70%

29 谢跃辉 财务部部长 536 2.68%

30 谭寤 监事会主席、证券法务部部长 200 1.00%

31 龚宇翔 大区经理 4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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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李送君 主任助理 480 2.40%

33 刘巍 战略经理 450 2.25%

合计 19968 100.00%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经核查发行人提供的劳动合同、身份证等信息，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

管理计划的认购人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符合合格投资者要求，并

承诺以自有资金认购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具备通过华泰圣湘生

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主体资格。

5、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华泰资管为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

理计划管理人，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人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或核心员工。除此之外，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托管

人和投资人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华泰资管就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本公司除作为资管计划管理人外，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

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主承销商”）不存在

关联关系。

2、本公司管理的资管计划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资管计划承诺

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3、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或资管计划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

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4、发行人的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

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本公司或资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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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人未承诺上市后认购本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6、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以自有资金参与资管计划，为资管计划

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资管计划的情形。

7、资管计划参与本次配售符合资管计划资金的投资方向要求。

8、本公司或资管计划与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9、资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限售期届满后，资管计划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资管计划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

有本次配售的股票，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证券出借交易或转融通业务的情况

除外。

10、本公司或资管计划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

经营，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11、资管计划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与本公司自营、资管等其

他业务的证券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不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上

述专用证券账户只能用于在限售期届满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出和收回获配股票，不买入股票或者其他证券。

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转增股本的除外。”

二、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西部投资，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

划组成，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2、参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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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部投资

根据《业务指引》，西部投资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中一定比例的股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

确定：

①发行规模不足人民币 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②发行规模人民币 10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 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

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③发行规模人民币 20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 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

但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

④发行规模人民币 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亿

元。

因西部投资最终认购数量与最终发行规模相关，主承销商有权在确定发行价

格后对西部投资最终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2）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实施办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拟初始认购本次发行数

量的 10%，但不超过人民币 19,968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3、配售条件

参与跟投的西部投资和华泰资管（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管理

人）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4、锁定期限

西部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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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 号资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二）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西部投资，以及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组成，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且本次战略配售对战略投资者参与规

模、配售条件和锁定期限进行约定。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

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西部投资和

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划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

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3、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

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5、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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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业

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

《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西部投资和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

号资产管理计划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

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西部投资和华泰圣湘生物家园 1号资产管理计

划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